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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正 

  

校 

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

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 

辦 

人 

台
北
市
私
立
志
仁
高
級
中
學
職
業
進
修
學
校
【
各
項
】
申
請
單     

申
請
日
期
：     

年    

月    

日 

校

友

姓

名 

 

性

別 

□ 

男 

□ 

女 

學
號 

 

身分證字號 

 

出

生

日

期           

年          

月          

日 

畢
（
肄
）
業
年
度 

民
國        

年      

屆  

□
畢
業     

□
肄
業     

 

申

請

用

途 

□
遺
失
補
發 

□
出
國
進
修 

□
申
請
獎
助
學
金
證
明 

□
繼
續
完
成
學
業 

□
就
業
（
求
職
）
用 

□
其
他
： 

就
讀
（
畢
業
）
時

部

別 

科

系 

□
日
間
部   
□
資
處
科   

□
觀
光
科 

□
夜
間
部   

□
餐
飲
科   

□
多
媒
體
設
計
科 

□
週
末
班   

□
美
容
科 

□
下
午
班   

□
普
通
科   
□
廣
設
科   

□
商
業
科 

申

請

事

項 

□
中
文
畢
業
證
書 150

元 

□
中
文
成
績
單   50 

元 

□
英
文
畢
業
證
書 200

元 

□
英
文
成
績
單   80 

元 

□
修
業
證
明
書 

□
其
它
： 

申
請
人
完
成
申
請
並
繳
費
後
至
遲
應
於
三
個
月
內
領
件
，
未

領
取
者
，
申
請
文
件
將
予
以
註
銷
，
不
另
行
通
知
，
所
繳
費

用
概
不
退
還
。 

件
數 

   件 

申

請 

要

件 

一
、
申
請
證
書
遺
失
補
發
需
備
妥
： 

(

一)

身
份
證
影
本  

(

二)

一
吋
照
片
二
張(

畢\

修
業
證
明)

、
三
張(

資
格\

結
業
證
明) 

二
、
申
請
各
項
英
文
證
明(

畢
業
證
書
、
成
績
單)

需
備
妥
身
分
證
影
本
、
護
照

影
本
、
一
吋
照
片(

份
數=

張
數)

。 

三
、
工
本
材
料
費
伍
拾
元
至
貳
佰
元
。 

四
、
改
名
字
者
需
檢
附
戶
籍
謄
本(

記
事
欄
不
可
省
略
，
需
有
改
名
紀
錄) 

五
、
完
成
三
年
修
業
年
限
未
取
得
畢
業
資
格
核
發
修
業
證
書
，
未
完
成
三
年
修

業
年
限
核
發
成
績
單
。 

※
學
校
作
業
時
間
不
含
假
日
需
三
天(

資
料
若
有
短
缺
，
則
無
法
受
理)

。 

申

請

人      

簽

 
 

章 

 

與
學
生

關

係 
 

連

絡

方

式 

校
友
地
址
：      
市(

縣)      

區(

鄉
、
鎮
、
市)       

路(

街)  
  

段 

 

   

巷   

弄   

號   

樓 
之    (

室)  

校
友
電
話
： 


